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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阳光伴我行”明门脑瘫儿童轮椅（2023 年） 执行周期（天）：12 个月

实施地点： 全国

直接受益对象及人数： 3-15 岁、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的脑

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其他伴肢体

功能障碍残疾儿童 9504 人

项目金额： 10537560 元

项目资金来源：捐赠
公开募捐备案号：

是否是新设立项目： □是 ☑否： 该项目已执行 14 年

项目领域

□ 启明行动 □助学行动 ☑ 助行行动 □无障碍行动 □ 助困行动 □助听行动

 文化助残行动  联善计划 其他：

项目概述

1. 项目简介

2009 年起，明门集团和我会共同开展“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将明门

集团捐赠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通过全国工作网络资助给以脑瘫儿童为代表的残疾儿童和

康复机构，为贫困残疾儿童提供最直接的帮助，改善其生活质量。项目依托全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构成的工作网络具体执行。

2. 项目背景

2023 年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 8204 辆 LT14 便携式残疾儿童轮

椅、1300 辆 LT11 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4752 件海绵头靠组及 4752 件脚套组，用于开展

2023 年度“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

项目详情

1）项目方案，执行计划及时间节点

2）项目执行预算

3）项目监督机制

可另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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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受助人筛选条件

项目在继续采用由各省、各单位按照需求进行申报的方式基础上进行调整为受助人实

名申报，各省、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项目需求，进行实名申报，并提交申请表及受助

人名单。

受助人筛查标准为：

1.型号 LT11 适用 3-5 岁，体重 34 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残疾儿童；

2.型号 LT14 适用 3-15 岁、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残疾儿童；

3.项目优先救助家庭困难的残疾儿童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防止反

贫监测对象等) 。

4.往年已受助的儿童，原则上不重复申请。

二、项目执行方案

2022 年 10 月我部根据各省上年度的执行情况，向各执行单位发函，由各执行单位按

照项目受助人筛查条件，经前期摸底调研，对每名受助人的情况进行表格化填报，根据个

人实名申报信息，进行复核，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我部根据年度捐赠量和各单位需求量进行统筹安排儿童轮椅及配件，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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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每辆轮椅配备 50 元工作经费，用于轮椅发放所产生的费用，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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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轮椅物流运送

为节省物流成本，按照法律监管部的建议，经商明门公司同意，该批轮椅拟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前从位于广东的明门公司生产工厂陆运至各执行单位。物流服务供应商采购预算

50 万元，由明门公司捐赠，款已到账。按照《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采购管理规定》拟对

物流运输服务商通过询价的方式进行遴选。

四、项目风险防范与监督检查

为保障项目规范实施，项目严格按照我会项目管理制度履行各项报批程序；我部定期

对执行机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及时按协议约定拨付项目款，对执行机构项目款

使用情况予以监督，确保项目款使用方向、序时进度符合要求。

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约定开展项目，并要求项目执行

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

差，及时向我会汇报，及时协调解决，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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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

部及监管部门监督。

项目部门信息
项目部门：宣传与众筹部

项目联系人信息

姓名及职务：肖璇 项目官员 电子邮件：xiaoxuan@cfdp.org

办公电话：010-85920234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44 号

项目立项时间：2023 年 7 月 15 日


